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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 2017-004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期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梁海山召集和主持，会

议应到会持有人 576 人，实际到会持有人 535 人，会议符合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持有人讨论并投票表决，就本期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的议案》 

全体持有人知悉并了解《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

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自愿参与持股计划，

知悉并了解参与持股计划的风险，并同意盈亏自负，自愿承担参与持股计划的风

险，自愿遵守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本期持股计划设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

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的成员由五名委员组成。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确认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梁海山、谭丽霞、宫伟、宋尚义、

明国珍为本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共同选举梁海山担任本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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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办理与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本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办理与本期持股计划以下事宜的权限：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授权管理方行使股东权利； 

（4）依据持股计划审查确定参与人员的资格、范围、人数、额度； 

（5）制定及修订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6）根据公司的考核结果决定持有人权益（份额）； 

（7）持股计划的融资方式、金额以及其他与持股计划融资相关的事项； 

（8）决定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的分配； 

（9）确定资产管理机构；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

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3 日 


